关于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及格率超过30%及以上的说明
	专业
	班级
	课程名称
	课程编码

	
	
	
	

	任课教师
	参加考试学生人数
	卷面不及格人数
	总评不及格人数
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研室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教研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学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负责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